
智行理财网
虚拟货币上交国库多少钱

擅长领域：
新型经济类犯罪刑事辩护（涉虚拟币领域的“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等刑事案件）、虚拟货
币投融资商事纠纷、买卖虚拟币及外贸外汇等导致银行卡冻结申诉解冻等业务领域
。

一、相关背景

2020年7月30日，公安部官
网显示：公安机关破获了首起以比特币
等数字货币为交易媒介的网络传销案，涉案金额逾400亿元！

2022年1月14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二级巡视员孔长青向记者表示，2021年
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网络黑灰产，针对虚拟货币洗钱新通道，全国共破获相关案件25
9起，收缴虚拟货币价值110亿余元。

理论上而言，在国家政策严厉打击虚拟货币相关业务的情况下，涉虚拟货币的刑事
案件已成为一个存量业务问题，但在实务之中，大量的量化交易团队、海外交易所
注册OTC经销商等仍然在从事虚拟货币市场相关业务活动，加之虚拟货币的跨国性
、匿名性及财产属性等特点，国外对虚拟货币相关业务的监管较为宽松，故而事实
上虚拟货币在国内
不会杜绝，相关经济类刑事犯罪也不
会终结。
故而司法机关始终会面临以虚拟货币为标的物的违法所得将如何处置的问题。

二、当下司法机关处置虚拟货币变现的现状

我们在过去几年的司法实务中了解到：当前，公安机关将其取得犯罪嫌疑人授权的
虚拟货币，以及法院司法审判没收处置的虚拟货币，都是通过委托民间的企业进行
代为处置，民间企业在处置虚拟货币的过程中，有如下几种路径：

路径一：
代司法机关处置虚拟货币的公司（以下简称“代处置公司”）将司法机关委托的虚
拟货币，
通过在虚拟货币交易所开设账户，直接卖给虚拟货币交易所上的承兑商（OTC商家
），承兑商支付人民币给代处置公司
，代处置公司在扣除服务费后（通常服务费高于代卖出虚拟货币标的物价格的5%
以上），转给司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指定的当地财政部门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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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虚拟货币承兑商主要是指在虚拟货币交易所注册成为商家，利用虚拟货币市
场的实时价差，通过买入卖出赚取价差的经销商）

图1:来源baidu

三、当下司法机关处置虚拟货币变现模式中存在的法律问
题

在上一部分中：

路径一存在的问题：

（一）代处置公司处置虚拟货币的对象多为在境内的中国人，且以人民币直接结算
；该境内的中国人虽然在境外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上做人民币与虚拟货币的承兑，但
是，法币作为人民币，承兑的对象基本都为中国人，那么也就变相的将公安机关的
司法处置币流通到境内中国人的手上，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收入来为司法机关的司
法处置币买单，
这间接助长了境内虚拟货币的炒作
，与当下我们国家在防范与打击虚拟货币炒作背景下的政策不符；

（二）由于大量的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网络传销资金，通过虚拟货币交易所上承
兑商（OTC）购买虚拟货币来完成销赃，一旦承兑商没有识别出来是赃款资金，或
者默认赃款资金，仍与其交易，那么，承兑商再将该赃款资金用于与代处置公司交
易司法
机关的处置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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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代处置公司最终将收
到的赃款资金支付给国库，
就不仅仅是助长了虚拟货币在中国境内的炒作了，更为严重的是间接帮助了从事电
信诈骗、网络赌博、网络传销
等犯罪分子完成了销赃
；又因为通过人民币销赃，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网络传销中的受害人基本都是中
国内地的受害人，也就是变成了——“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网络传销中的受害人
将其辛辛苦苦赚取的生活收入支付给了国库，司法机关将虚拟货币支付给了犯罪分
子”，长此以往，这种模式会助长犯罪分子气焰，进一步扩大境内受害人的受害程
度，这是国家决不愿意看到的。

路径二存在的问题：

（一）代处置公司在深圳、广州等地，找到一些拥有大量现金的买家（多为“地下
钱庄”）将虚拟货币处置给这些买家，该类买家用现金支付；要知道地下钱庄的钱
，多来源于境内的违法资金，如贪污贿赂资金、诈骗资金、传销资金，甚至更恶劣
性质的违法资金，违法分子希望通过钱庄来完成违法人民币资金与外币之间的兑换
，从而实现销
赃与洗钱。若代处置公司以
该种模式与该类买家交易，
则大量的违法资金通
过购买公安机关的处置币来实效销赃洗钱，这也是国家所不能容忍的。

（二）另外，从法律层面不同于路径一，代处置公司更容易触犯洗钱罪或者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如果司法机关作为委托人，知道代处置公司以此种方式处
置虚拟币，
则司法机关也涉嫌洗钱
罪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
。因为，地下钱庄的资金，交易方具有“明知或者应知”属于赃款的情形。

路径三存在的问题：

外贸商家通过与境外人员合谋，以虚假的出口合同、出口单据向外管局申请结汇，

。

《外汇管理条例》第40条规定，“有违反规定以外汇收付应当以人民币收付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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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或者
以虚假、无效的交易单证等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骗购外汇等非法套汇
行为的
，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对非法套汇资金予以回兑，处非法套汇金额30%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非法套汇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外汇管理条例》第46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由外汇
管理机关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并处
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的，处5
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
销业务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经批准经营结汇、售汇业务以
外的其他外汇业务的，由外汇管理机关或者金融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前款规定予以
处罚。”

此外
：以上三种模式中，司法机关通过代处置公司处理变现司法处置币的过程中，由于
缺少明确且合法的路径，导致
容易滋生权利的寻租及司法腐败！
司法机关滥用权力处置虚拟货币，比如公安机关违法没收虚拟货币，与处置公司勾
结；司法机关与代处置公司勾结，低价处置虚拟货币，从中谋取个人利益。

四、司法处置币进行变现入国库的必要性分析

（一）司法机关获取司法处置币来源的法律依据

理论上而言，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第272条等有关规定可知，公安机关
在办理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中，未经人民法院的许可，不得擅自罚没虚拟货币。

《刑事诉讼法》第245条规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财物及其
孳息，应当妥善保管，
以供核查，并制作清单，随案移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
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违禁品或者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应当依
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随案移送，对不宜移送的，应当
将其清单、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随案移送。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当对查封、
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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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有关机关应当根据判决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及其孳息进行处理。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
的以外，一律上缴国库。
司法工作人员贪污、挪用或者私自处理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处分。”

《刑事诉讼法》第272条规定，“没收财产的判决，
无论附加适用或者独立适用，都由人民法院执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会同公安机
关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46条
规定
，“查封、扣押、冻结以及处置涉案财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除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以外，公安机关不得在诉讼程序终结之前处置涉
案财物。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其他涉案财产与合法财产，严格区分企业法人财产与
股东个人财产，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个人财产与家庭成员财产，不得超权限、超范
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并注意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对涉
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需要追缴、返还涉案财物的，应当坚持统一资产处置原则。公
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应当将有关涉案财物及其清单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时，
应当将有关涉案财物及其清单一并移送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并提出处理意见。”

然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大量的公安机关在未经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就已经擅自处
置了当事人的虚拟货币，这其中既包括一些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虚拟货币，也
包括一些仅因在买卖虚拟货币时收到赃款，未从事任何违法犯罪活动的当事人。公
安机关通常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4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
37条等规定，直接对当事人的虚拟货币进行了擅自处置。

《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
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
定》第237条规定
：“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
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
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期货保证金等资金，债券、股票、
基金份额和其他证券，以及股权、保单权益和其他投资权益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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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该类虚拟货币的资产的原始取得

根据当下的司法判例，在非法集资、非法传销领域之中，司法机关没收的虚拟币最
多，这些虚拟货币的来源，都是普通老百姓自有资金，然后兑换为虚拟货币后进行
汇集。

所以说，大量的司法处置的虚拟货币，最终来源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自有资金，如果
该类虚拟货币最终因为不能变现为人民币，岂不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的浪费。
这就好比，骗子骗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房子或者车子，然后公安机关打击了骗子，
没收了房子和车子，然后将房子和车子闲置或者销毁。想必，国家肯定不会允许这
样浪费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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